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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传真、 电子

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４８３

号

１

号楼公司

８

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由董事长刘丹军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监事会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

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三期项目投资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三期项目，投资计划

８

，

９００

万元。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情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三期项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参股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出资

２

，

８００

万元参股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享有其

４８．２８％

的股权。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情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参股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执行

＜

股权转让协议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终止执行《股权转让协议》中二期股权转让条款。 受让方罗东升放弃对海南塔岭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余下

３０％

股权的收购。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情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２

，

９５７．３３

万元的价格向自然人周璇（身份证号：

４２０１２２＊＊＊＊＊＊＊＊００９６

）转让海南

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情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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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三期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一致同意子公司咸丰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

８

，

９００

万元，用以建设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三期项目。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项目投资规模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对外投资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该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于子公司咸丰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自有资金、自筹资金或股东提供的财务

资助。

２．

项目内容

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三期项目的具体内容为：合作投资甲马池景区旅游公路、新建大溪洞景点、帐篷营

地改造为树上木屋宾馆、建设乡村民宿酒店等。

３．

项目投资预测

根据公司企业发展总部编制的《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三期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

投资规模为

８

，

９００

万元；建设期为

２

年；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９

年（含建设期）。 项目建成后，将使湖北咸丰

坪坝营生态旅游区的观光及休闲度假的综合功能得到显著增强，整体经营获利能力得到提高。 项目评价

结果为投资可行。

三、 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项目投资目的

为了进一步改善景区外部交通环境，打造高质量的森林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需

要加大投资，对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游客接待服务设施进行全面升级；打造新的景点，丰富景区旅游产品；

并重点建设场部游客集散中心旅游物业。 本次投资完成后，不仅能提高坪坝营生态旅游区的盈利能力，对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２．

项目投资的主要风险

合作风险。项目开发经营需要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合作与支持。若合作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项目

开发经营有可能出现合作风险。 本投资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双方达成了

合作协议。 只要双方信守承诺，公司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能够实现双赢。

政策风险。 旅游开发政策、土地使用政策、环境保护政策都对本项目开发经营产生影响。 有关政策的

不确定性可能使项目开发经营面临风险。 公司将注重政策信息的收集，及时调整开发经营策略，规避政策

变化产生的风险。

市场风险。湖北咸丰坪坝营生态旅游区的旅游市场还是一个局部市场，知名度不高。本次投资开发的

旅游产品部分同质性竞争很强，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市场培育。 因此，本次投资具有一定市场风险。

上述项目投资风险均在公司可控或可承受的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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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参股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的

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与武汉市万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签定了《武汉市木兰生态

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约定将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兰公司”）的注册资本从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５

，

８００

万元。 其中，万通公司以木兰公司净资产出资，折算为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５１．７２％

；公司以现金出资

２

，

８００

万元，占比

４８．２８％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参股武汉市木兰生态

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增资参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３

、本次增资参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１

、万通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汉阳区玫瑰园东路特

８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爱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管道及配件；金属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安装；机电产品技术开发；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批发、零售；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物业服务；对农业、房地产业、旅游业、

商业、酒店服务业进行投资。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

、万通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万通公司实际控股的子公司：

（

１

）木兰公司，拥有武汉市黄陂区长岭镇石门景区旅游资源；

（

２

）武汉市大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余湾公司”），拥有黄陂区木兰乡大余湾景区旅游

资源；

（

３

）武汉市尚书府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书府酒店”），位于大余湾景区内，从事酒店餐饮服务；

（

４

）武汉市零捌陆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摄影公司”），位于大余湾景区内，从事婚纱摄影服

务。

为了理顺产权关系，便于与本公司合作，万通公司对上述子公司进行整合，由万通公司全资控股木兰

公司，木兰公司全资控股大余湾公司、尚书府酒店、摄影公司。

２

、木兰公司模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

万元

）

总负债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１

，

２３８．８６ ８

，

６１４．４４ ２

，

６２４．４２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５１９．２２ －８７３．２７ －８７３．２７

注：上述财务数据摘自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模拟财务报表。

３

、木兰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评估值

总资产

（

万元

）

总负债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１

，

６７９．８１ ８

，

６１４．４４ ３

，

０６５．３７

注：上述资产负债评估值摘自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预评估报告简要》。

４

、木兰公司本次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木兰公司注册资本从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５

，

８００

万元，万通公司以木兰公司合并后的净资产评

估值

３

，

０６５．３７

万元折算为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５１．７２％

；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２

，

８００

万元认

缴注册资本

２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４８．２８％

。

５

、增资后木兰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名 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占比

（

％

）

出资方式

万通公司

３

，

０００ ５１．７２

净资产折股

本公司

２

，

８００ ４８．２８

现金

合 计

５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木兰公司本次增资方案（见“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４

、木兰公司本次增资方式”）。

２

、木兰公司治理

（

１

）增资后的木兰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乙方委派，副董事长

１

名

由甲方委派；设执行监事

１

名，由乙方委派。

（

２

）增资后的木兰公司管理人员，总经理由乙方委派，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一般管理人员及员工由总经理聘任。

３

、甲（万通公司）、乙（本公司）双方承诺

（

１

）甲方承诺

①

甲方对木兰公司及其子公司经审计、评估确认的所有资产具有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

负责，并保证该等资产未被质押、担保或第三方追索，并且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②

甲方承诺木兰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有审计、评估确认负债之外的其他负债及或有负债。

③

木兰公司模拟合并报表中，总负债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部分由甲方承担并偿还。

④

甲方承诺木兰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增资前若存在任何法律诉讼、仲裁或争议事项，以及违法违规经

营所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甲方承担。

（

２

）乙方承诺

①

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受理后七日内

２

，

８００

万元出资到位。

②

配合甲方做好木兰公司本次增资的相关工作。

③

支持并推进木兰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活动。

（

３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增资前，甲方负责解除或终止木兰公司及其子公司所有员工的劳务关系，并

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费用；增资完成后，木兰公司及其子公司按新的发展规划和用人制度招聘员工，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老员工。

４

、违约责任

（

１

）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违约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

作出的保证及承诺是不真实、不准确的，则被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投资总额的

３０％

作为

违约金。

（

２

）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增资的完成或本协议的解除而解

除，本协议被解除后，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权利，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

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５

、协议生效条件

该协议自签约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且经双方有权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参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掌握武汉市近郊黄陂区木兰乡大余湾、长岭镇石门两处景区旅游

资源。

大余湾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蕴含众多历史遗迹、名人事迹和明清古建筑遗产等具有较高人文价值

的旅游资源，并倚木兰山脉，自然风光秀美、生态环境优良，宜打造为大余湾古村落休闲旅游度假区。

石门拥有依山傍水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依托木兰天池成熟景区的区位优势，宜打造为集休

闲度假、养生养老为一体的石门休闲度假社区。

两景区都具有良好的旅游地产开发的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适宜于新农村小区建设、养生养老社区

建设、民俗商业街区建设。

２

、存在的风险

（

１

）合作风险。 在共同开发木兰乡大余湾、长岭镇石门旅游资源过程中，合作双方的投资理念和经营

风格会有差异，存在合作风险。 合作双方拟通过签定合作协议或订立规章制度，建立规范的管理架构和运

行机制，尽可能规避或降低合作风险。

（

２

）市场风险。 未来共同开发打造的大余湾古村落风景旅游区、石门生态风景旅游区以及配套的旅游

物业等旅游产品是否适合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市场风险。 公司宜超前规划，进一步丰富“田野牧歌”的品牌

内涵，打造具有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引导市场需求，降低市场风险。

３

、上述风险在公司可控或可承受的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９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

司与自然人罗东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公司持有的海南塔岭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岭

公司”）

４５％

的股权分两期转让给塔岭公司股东罗东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转让

１５％

的股权，收回转让款

１

，

４７８．６７

万元，相应收回塔岭公司所欠公司款项

２

，

２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转让余下

３０％

的股权，回收转

让款

２

，

９５７．３３

万元，并收回塔岭公司所欠公司余款

２

，

１２４

万元。 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

公司股权的公告》。

协议签署后，罗东升按约定如期完成了

１５％

的股权收购，并已办理了

１５％

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 塔岭

公司也如期归还了首期付款。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罗东升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二期股权转让事

项，并与公司达成一致，放弃收购塔岭公司余下

３０％

的股权。因此，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终止执行《股权转让协议》中二期股权转让条款。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９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９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股权转让款和债务的回收，资金量较大，存在不能完全履约的风险。 公司将在交易

对方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前，通过将标的股权质押于公司的方式控制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拟向自然人周璇转让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岭公司”）

３０％

的股权，转让价

格为

２

，

９５７．３３

万元。

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股权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签署。

４．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股权购买方为自然人周璇。周璇持有

５

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其中拥有湖北冠顶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９０％

的股权。

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总资产

（

万元

）

总负债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

５６２．２４ ３

，

１９５．８６ ２

，

３６６．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

，

６０７．９３ ２

，

８９６．６０ ２

，

７１１．３３

营业收入

（

万元

）

营业利润

（

万元

）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度

５

，

１２１．９８ ６８１．６１ ６８１．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１ －１０

月

４

，

５１２．６６ ３３４．９４ ３３４．９４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周璇与本公司及其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为塔岭公司

３０％

的股权。 该股权权属清晰，无任何争议或担保事项。

２．

塔岭公司设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营海南热带飞禽公园、旅游地产。

其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

姓名

）

出资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

罗东升

３

，

５００ ７０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３０

合 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塔岭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资产总额

（

万

元

）

负债总额

（

万

元

）

应收款项总额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

，

３３２．５２ １１

，

６５３．５６ ２

，

０３２．６５ ２

，

６７８．９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７

，

４５５．８１ １５

，

６９９．３９ ３

，

８１０．９２ １

，

７５６．４２

营业收入

（

万

元

）

营业利润

（

万

元

）

净利润

（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２８．４８ －９４６．２６ －１

，

０５５．４１ －２

，

７８７．７２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１１

月

１９８．８３ －９２８．１４ －９２２．５３ －－

注：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４．

经交易双方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塔岭公司所欠本公司借款及代垫款共计

２

，

１５７．１

万元。

本公司没有为塔岭公司提供担保，也未委托其理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

甲方（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周璇）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以塔岭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９

，

８５７．２２

万元为参考依据，确认塔岭公司

３０％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

，

９５７．３３

万元。

（二）股权转让款、财务资助款支付方式

１．

乙方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

１

，

４５７．３３

万元。

２．

乙方协助塔岭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欠款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归还

１

，

１０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归还

１

，

０５７．１

万元。

（三）双方约定

１．

首期股权款及财务资助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按约定支付后办理

３０％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乙方将

３０％

的股权质押于甲方至本协议全部约定事项履行完毕。

（四）违约责任

１．

本协议生效后，若甲方违约，致使本协议不能完全履行，甲方除应及时返还乙方已付股权款外，还需

按已收款项的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还需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

２．

乙方若违反本协议承诺事项，需按违约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股权已过户给乙

方，乙方须无偿将

３０％

股权作为违约过户给甲方。若甲方股权还未过户，将不再对乙方过户，由甲方持有和

处置，并按《公司法》享有权利和义务。

３．

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时，协议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盖章，并经甲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股权转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旅游地产项目经营的一种方式。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尽早盘活资产存量，改善

公司财务状况。

２．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当期及后期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３．

股权收购方资信情况良好，有支付股权款的能力。 公司将严格执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控制履

约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评估报告》；

３．

塔岭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１

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４０５

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３

，

７８１

，

０９４

，

４２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１．２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董

事李东先生、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孙剑平先生、戴新民先生因公务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

议。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全胜先生因出差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

事候选人徐光华先生进行任职陈述。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律师、 徐蓓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审议其受聘议案时，就其任职资格向股东大

会进行了报告，同时独立董事候选人还就其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进行了陈述。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

１

）选举张近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７１０

，

４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

２

）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３１０

，

４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

３

）选举金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７８

，

０４１

，

８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

。

（

４

）选举孟祥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７８

，

１４１

，

８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

。

（

５

）选举任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７７

，

６４１

，

８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

（

６

）选举陈俊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０１０

，

４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

７

）选举徐光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２１０

，

６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

８

）选举沈厚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２１０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

９

）选举王全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１３０

，

２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得超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２

、《关于设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

，

７７５

，

６２８

，

４２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８６％

；反对票

４

，

５５５

，

３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弃权票

９１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

１

）选举李建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１８３

，

８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

２

）选举汪晓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

７７８

，

１１５

，

０２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４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

，

７８０

，

１８３

，

７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９１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律师、徐蓓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 经全

体与会职工代表举手表决， 一致同意推举华志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个人简历附后）， 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华志松先生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附：华志松先生简历

华志松，男，

１９８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进入公司，先后担任公司总裁办计划专员，

财务总部办主任，财务会计部经理，现任财务管理总部财务规划中心总监。华志松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股票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星期四）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王全胜先生因出差安排，无法到会场参加会议，以通

讯方式参加。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召开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张近

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张近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孟祥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战略规划、组织体系建设以及人力资源

管理等工作；

同意聘任任峻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财务战略与规划、电子商务经营总部工作。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朱华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一职。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忠祥先生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对于上述三至五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聘任金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同意聘任孟祥胜先生、任峻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

任肖忠祥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具体陈述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议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同意聘任王蓓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

人。

王蓓女士简历见附件。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附件：简历

金明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曾任苏宁交家电（集团）有限公司营

销管理中心总监，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裁。金明先生还在公司下属子公司—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ＧＲＡＮＤＡ ＭＡＧＩ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ＧＲＥＡＴ ＥＬＩ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苏宁采购有限公司、香港苏宁云商有限公司、香港港宁广

告有限公司等

３１

家公司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金明先生持有本公司

１．６９％

的股份。 金明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高

管的情形。

孟祥胜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曾任海尔药业浙江市场部经理、

南京东方智业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管理咨询顾问， 现任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裁。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孟祥胜先生持有本公司

０．０５％

的股份。 孟祥胜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任峻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７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现任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任峻先生持有本公司

０．０６％

的股份。 任峻先生与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肖忠祥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曾任南京无线电八厂会计、苏宁

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服务中心总监、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

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肖忠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王蓓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８２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２００３

年进入公司，先后任公司结算

管理中心结算管理部经理、常务副总监，财务支持中心总监。 王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股票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星期四）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整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与会监事共同推举李建颖女士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同意推举李建颖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６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集团”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公司董事共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总经理吴明凤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实施完毕，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

“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回购股票相关的全部事宜， 包括

但不限于：

（

１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回购报告书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

４

）本授权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

之日止期内有效。 ”

董事会根据实际回购的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股本总额等条款进

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登记备案。 具体修改如下：

１

、将原“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３８

，

４８２

，

９７８

元。”修改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９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５

元。 ”；

２

、将原“第二十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３８

，

４８２

，

９７８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９３８

，

４８２

，

９７８

股。 ”修改为“第二十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５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

９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５

股。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

风险信托产品的议案》。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经营现金流量充沛，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具体为认购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平安财富

＊

日聚金跨市场货币基金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本次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效益。 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参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产品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５７

）。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７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产品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况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经营现金流量充沛，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具体为认购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平安财富

＊

日聚金跨市场货币基金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本次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效益。本项交易不需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１

、受托人概况

名称：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２

、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童恺

注册资本：

６９．８８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等。

２

、资产托管人概况

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

注册资本：

８１．９７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

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等。

三、合同主要内容

１

、投资标的名称：平安财富

＊

日聚金跨市场货币基金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２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投资期限：不超过

１

年，在此期限内本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４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５

、年化收益率：根据实际投资期限

４％－７％

不等。

６

、信托计划投资范围：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债券

以及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包括期限在

１

年以内的逆回购、附加回购的信托受益权、附

加回购的债权或债权收益权、附加回购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收益权、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

品】等。 该信托计划不会进行证券投资。

四、本次购买低风险信托产品的目的、风险揭示

１

、目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收益。

２

、风险揭示：信托财产在投资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保

管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托期限变更的风险、投资风险以及其它风险，从而可能对受益人

资金和收益产生影响。

五、风险控制

１

、公司董事长为风险投资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签署风

险投资相关的协议、合同。

２

、公司财务部门负责风险投资项目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并及时跟踪，一旦发现有不

利情况，应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３

、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风险投资项目的审计与监督，每个会计年度末应对风险投资

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风险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４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六、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产品，不会对公

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以及在购买该信托产品的

１２

个月内不实施下述行为：

１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３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经营现金流量充沛，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 认购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平安财富

＊

日聚金跨市场货币基金

１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有利于提升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决策

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产品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７０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４

、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７

人，代

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１８１

，

９７２

，

６７４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８．３２４６％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同意

１２

，

１３３

，

３６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１８１

，

９７２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１８１

，

９７２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关于修订〈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１８１

，

９７２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徐虎、刘波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２９

股票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３－３１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东

７

户，共计

１７８

，

６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８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到会股东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发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议案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债务融资结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公司拟申请发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发行期

限三年；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含

３

亿元）；资金用途：置换流动资金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同意授权董事会及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 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金额和签署所有与

融资工具有关的文件。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７８

，

６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 通过。

二、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何锦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四川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

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拨的安徽省财

政厅拨付的研发费用补贴资金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另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财

政厅拨付的合芜蚌自主创新专项资金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及与补贴相关的研发项

目的性质， 公司将收到的江汽集团转拨的

１２００

万元中的

９００

万元计入

２０１３

年

度营业外收入，另

３００

万元确认为递延收益；将安徽省财政厅拨付的

８００

万元

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公司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张文锁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张

文锁先生因其个人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接受其辞职申请，即日起张文锁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张文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

司董事会的运作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对张文锁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经营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